
2025年度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材料采购协议
      合同编号：                                      
甲方：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合肥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乙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就2025年度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材料采购事宜达成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以资信守。合同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1.乙方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乙方的税务相关信息发生变动时，应及时告知甲方，否则由此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2. 标的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厂家、数量、单价及金额
	标的物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合计（元）
	备注

	PVC测斜管
	Φ70
	米
	
	1
	
	配套上下盖

	ABS测斜管
	Φ70，U型
	米
	
	1
	
	配套上下盖

	ABS测斜管
	Φ70，圆型
	米
	
	1
	
	配套上下盖

	ABS测斜管
	Φ85，U型
	米
	
	1
	
	配套上下盖

	ABS测斜管
	Φ85，圆型
	米
	
	1
	
	配套上下盖

	铝合金测斜管
	Φ70，U型
	米
	
	1
	
	配套上下盖

	PVC水位管
	Φ53
	米
	
	1
	
	配套上下盖

	表面应变计
	　100mm
	套　
	
	1
	
	配套支架，芯棒，扳手　

	钢筋计
	GXR-1010
	套
	
	1
	
	配套拉杆

	孔压计
	KXR-3030
	套
	
	1
	
	

	土压计
	TXR-2020
	套
	
	1
	
	

	锚索计
	MXR-1020
	套
	
	1
	
	特殊另算

	轴力计
	FXR-1040
	套
	
	1
	
	特殊另算

	磁环
	Φ53
	个
	
	1
	
	配套定位环

	磁环
	Φ70
	个
	
	1
	
	配套定位环

	监测点保护盖
	150mm
	个
	
	1
	
	

	导线
	6mm,两芯
	米
	
	1
	
	

	导线
	8mm,两芯
	米
	
	1
	
	

	导线
	8mm,四芯
	米
	
	1
	
	

	合计
	
	


2.1甲方根据现场实际需要确定具体数量；乙方应需按甲方需求保证供应，最终结算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乙方需提供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2表中单价为到甲方指定的交付地点综合单价。
  2.3合同期内，单价不允许上涨。
  2.4材料或设备必须为标准、合格产品，有出厂合格证、质保书和检测报告。
  3.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
  3.1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3.2货物检验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4.1按相关法律和《产品质量法》有关规定执行。
  5.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5.1乙方按国家规定包装货物，货物不得散落，包装物不回收。
  5.2货物的包装、标记(含标牌）和证件，须符合《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内容，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符合甲方的合理要求。
  6.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不计损耗。
7.所有权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自货物运至甲方工地指定地点交付时起由乙方转移至甲方，货物交付前的风险由乙方承担；产权转移不免除乙方的产品质量责任。
  8.交货方式、地点、时间
  8.1交货方式：工地交货。
  8.2交货地点：按订单指定地址。
  8.3交货时间：具体交货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乙方根据甲方工程的实际进度情况随时做好货物生产和供应的准备。每次需货前，甲方提前48小时通知乙方，如计划变更，甲方应于变更计划到货时间前24小时通知乙方。
 8.4乙方指定联系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9.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9.1汽车运输，货物的运输、出厂装车由乙方负责，运输、装卸费用由乙方承担。到货卸车由甲方负责。
  9.2货物运输、装卸过程中的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并由乙方与承运人、承保人办理理赔事宜。
  10.检验标准、地点、方法及期限
  10.1质量验收：货到工地后，甲方取样抽检进行验收，如验收时发现质量问题，甲方有权拒收、退货，并通知乙方，乙方负责将不合格产品无条件退场，并补充同等数量且质量符合标准的产品。
  11.结算及付款
  11.1本合同实行款到发货。
11.2所有款项，甲方以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支付给乙方。甲方银行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银行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在合同执行中因一方的过错而给对方造成的额外银行费用由失误方承担。
  12.履约担保方式 ：无
  13.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
  13.1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双方另签补充合同；未达成书面补充协议前，仍执行本合同。
  13.2除法定或本合同约定外，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解除本合同。
  13.3.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1）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2）合同解除；（3）发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不能的。
  14.违约责任
  14.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14.1.1 因甲方通知错误造成乙方已经运至甲方工地指定地点的货物与甲方需要的货物不符的，甲方无理由拒绝接受乙方货物，甲方承担乙方因该次货物供应而支付的运输费用。
  14.1.2 甲方不按合同约定付款的，在乙方催告后，仍不按时付款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向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欠付货款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但在甲方支付欠付货款的当天，乙方未书面主张该欠付货款违约金的，则视为乙方放弃要求甲方承担该欠付货款部分产生的违约责任。
  14.2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14.2.1 乙方供应货物不合格或不符合要求，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同时甲方有权拒收货物或要求乙方重新供应符合要求的货物。
15.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应依法诉至乙方公司注册地即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16.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7.其他约定事项:
  17.1本合同项下的债权不得转让，也不得用于担保。
17.2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另签补充协议
	甲方：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合肥矿
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合肥市芜湖路239号
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帐号：
邮政编码：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